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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師評鑑標準作業流程 
 

一、 依據「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二條規定：本校教師於前一次評鑑通過後，每任教滿三年須接受一

次評鑑，由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序辦理初審及複審。免於評鑑規定請見第八、九、十條之規定。 

二、 依據「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評鑑細則」核計教學、研究、服務各項成績。 

三、 依據本系「期刊分級認定標準」核計研究之刊物論文績效點數。 

四、 作業時程：受評教師應於每學年開學後一週內備齊資料送交系辦；系教評會應於每年十月中完成系評

鑑；院教評會應該每年十月底前完成評鑑初審。校教評會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完成評鑑複審。 

五、 評鑑應繳資料： 

1. 個人基本資料表 

2. 評鑑計分表 

3. 自評一覽表 

4. 相關佐證資料 

文件編號：SOP-NDHU-S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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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自評表格式（參考）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評鑑自評一覽表 
（請自行刪除紅字部分即可作為自評表使用，本範例所列受評期間僅為範例參

考，請申請人注意實際填寫時須以自身應受評區間為準） 

受評人 

姓名 羅凱莉 職稱 教授 系所 動物學系 

所屬領域 □人文學  □社會科學  ■其他（跨領域） 

*檢附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應更新且包含受評期間資料）。 

 

教學部分 

1. 曾獲校優良教師核給 60 分   
a 

2 教學評量總分 教學評量成績查詢系統標示之總分  
b 

教學項目自評總成績(a or b)  

*檢附自教務處教學評量成績查詢系統印出之表單。 

 

研究部分 

1.受評期間參酌本校研究績效獎勵細則計算點數 

(1) 直接採計受評期間研究成

果所獲「國立東華大學學術

研究績效獎勵點數」 

曾於 100 學年度獲得研究績效獎勵點數 3 點 

20+10+10=40 

*檢附研發處網頁個人獲獎點數資料 

40 

a 

(2) 根據「本院教師評鑑細則」

研究項目第（二）～（六）

款規定採計點數 

1. 100.10 發表於學術會議並正式出版論文 1 篇，

以 2 點採計（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 

2. 101 學年度國科會個人研究計畫主持人

（NSC-xxx-xxx-xxxxx），以 1 點採計（第二條

第二項第五款）。 

總計自評為 3 點=10+10+10=30 

30 

b 

2. 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以外文發

表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

篇核給 5 分；其他學術會議論

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篇核

給 2 分。本項得分三年內至多

核給 10 分。 

無 0 

d 

研究項目自評總成績 a 至 d 之總和=40+30=70 70 

*受評期間獲得本校研究績效獎勵點數分數者應檢附研發處網頁個人獲獎點數資料。 

*參考本校研究績效獎勵細則計算分數者，以及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以外文發表論文者，應同時檢附研究成

果佐證資料，供審核時作為評分之參考。 

*1(1)、1(2)合計第一點 20 分，而後每增加一點核給 10 分。 

*參考本校研究績效獎勵細則計算分數者，請同時註記適用條款。 

*研究項目： 

（1）期刊論文若僅有接受函亦可以上述分類計入相同點數，但同一篇論文僅可計算一次，日後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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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則不得再計入點數。原則上其他類別研究成果則必須為已發表（出版）者方予以採計。 

（2） 研究項目不考慮作者排名皆可以上述分類計入相同點數。剔除學生後，若作者人數為 3 名以內，

則該項目獲全分數，超過 3 名者，均分分數。 

 

服務暨輔導部分 

服

務 

1. 服務滿 1 年，每學年核給 2 分 3*2=6 6 
a 

2. 二級以上主管，每學年核給 10 分 無 0 
b 

3. 其他行政職，每學年核給 4 分 無 0 
c 

4. 任本校各級委員會委員，每學年每

委員會核給 1~2 分 

1. 99 學年度擔任院課程委員=2 

2. 100 學年度擔任校務會議代表=2 
4 

d 

5. 從事校內外專業服務，每學年每項

服務核給 1~2 分 

1. 100 學年度參加系所課程規劃小組 

2. 101 學年度擔任系刊指導老師 

由主

管給

分 e 

6. 獲頒校內外與服務相關獎狀，每次

核給 1 分 
無 0 

f 

7. 配合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所

主管斟酌加 2~6 分 

1. 95 學年度擔任東華愛護動物獎評審=1 

2. 96 學年度擔任東華動物學報執行編輯
=2 

3 

g 

輔

導 

8. 擔任導師，每學年核給 3 分。  99、100 學年度擔任導師=1.5*2=3 3 
h 

9. 在校內外輔導學生參與社會服

務、服務學習及實習等相關活動，

每學年每項核給 2 分。 

無 0 

i 

10. 參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

生身心輔導、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

等相關活動，每項核給 1 分；擔任

前述相關活動推動（協助）者或負

責人，每項核給 2 分。 

無 0 

j 

11. 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

導老師，每學年核給 2 分。 
 101 學年度擔任愛兔社指導老師=2 2 

k 

12. 其他輔導工作（如系所學生事務

組組長或負責人等），每學年核給 2

分。 

無 0 

l 

服務暨輔導自評總成績 
a 至 l 之總和，至多不超過 20 分

=6+4+e+3+3+2=18+e 
18+e 

*第 5～6、9～12項如有佐證資料建議檢附，供審核時作為評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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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評鑑計分表 
98.10.15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後通過 

98.12.30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9.03.31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修訂後通過 

99.10.14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後通過 

99.12.22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09.27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後通過 

99.12.27  奉准通過施行 101.11.07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101.11.28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2.05.08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102.05.09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追認通過 

102.05.22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受評人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系所  

任現職日期  年  月  到校日期  年  月 

前次受評日期  年  月  評鑑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本次受評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所屬領域 □人文學  □社會科學  □其他（跨領域） 

 

評鑑計分 

評   量   項   目 
系所教評會 

初評 

院教評會 

初審 

校教評會 

複審 
備註 

教學 

1.獲校優良教師核給 60 分  

a 

   

2.教學評量總分  

b 

   

教學項目總成績（a 或 b）     

研究 

1.直接採計受評期間研究成果所獲

「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研究績效獎

勵點數」 

 

a 

  

第 1 點核給 20

分，而後每增加

1 點核給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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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量   項   目 
系所教評會 

初評 

院教評會 

初審 

校教評會 

複審 
備註 

2.根據「本院教師評鑑細則」研究

項目第（二）～（六）款規定採

計點數 

 

b 

  

3.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以外文發表論

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篇核給 5

分；其他學術會議論文，且為主

要貢獻者，每篇核給 2 分。本項

得分三年內至多核給 10 分。 

 

c 

   

研究項目總成績（a 至 c 之總和）     

服務 

13. 服務滿 1 年，每學年核給 2 分  
a 

   

14. 二級以上主管，每學年核給 10

分 
 

b 
   

15. 其他行政職，每學年核給 4 分  
c 

   

16. 任本校各級委員會委員，每學

年每委員會核給 1~2 分 
 

d 
  

委員會以校長核定

成立者始列入計分 

17. 從事校內外專業服務，每學年

每項服務核給 1~2 分 
 

e 
   

18. 獲頒校內外與服務相關獎狀，

每次核給 1 分 
 

f 
   

19. 配合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

系所主管斟酌加 2~6 分 
 

g 
   

輔導 

1. 擔任導師，每學年核給 3 分。  
h 

   

2. 在校內外輔導學生參與社會服

務、服務學習及實習等相關活

動，每學年每項核給 2 分。 

 

i 

   

3. 參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生

身心輔導、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

等相關活動，每項核給 1 分；擔

任前述相關活動推動（協助）者

或負責人，每項核給 2 分。 

 

j 

   

4. 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導

老師，每學年核給 2 分。 
 

k 
   

5. 其他輔導工作（如系所學生事務

組組長或負責人等），每學年核給

2 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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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量   項   目 
系所教評會 

初評 

院教評會 

初審 

校教評會 

複審 
備註 

服務暨輔導項目總成績（a 至 l 之總和） 

至多不超過 20分 
    

 
 
 

 

填表說明： 
2. 教學項目：教學評量成績請逕自教務處網頁下載，並依「『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教學項目分數計算標準」計算成

績。 

3. 研究項目： 

（1） 期刊論文若僅有接受函亦可以上述分類計入相同點數，但同一篇論文僅可計算一次，日後該期刊論文發表則不得再

計入點數。原則上其他類別研究成果則必須為已發表（出版）者方予以採計。 

（2） 研究項目不考慮作者排名皆可以上述分類計入相同點數。剔除學生後，若作者人數為 3 名以內，則該項目獲全分數，

超過 3 名者，均分分數。 

 

受評量教師簽章：                   

 

本人確認所填資料無誤，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所）教評會審議 

系（所）教評會綜合評量結果 

已達標準   □ 

未達標準   □ 

特殊情形說明： 

 

                                系（所）主管簽章：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 

院教評會綜合評量結果 

已達標準   □ 

未達標準   □ 

特殊情形說明： 

 

                                院長簽章：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校教評會審議 

校教評會綜合評量結果 

已達標準   □ 

未達標準   □ 

特殊情形說明： 

 

                                校長簽章： 

 


